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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改善情形： 

一、 於「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作業完成後，除持續中

期處理計畫外，並評估規劃增加下列工作，以提升水庫淤泥

浚渫量： 

(一) 水力排砂：增設水庫分洪排砂隧道工程：此工程兼具水庫

防洪及排砂功能，初步規劃於水庫蓄水範圍上游適當地點

（如溪口台或阿姆坪等處）設置，其可直接自水庫上游將

泥砂直接排出至水庫大壩下游，以避免泥砂入流至壩區造

成淤積。若以設計排水量每秒 1,600 立方公尺推算，估計其

年排砂量至少可達 150 萬立方公尺，惟仍需辦理環境影響

評估後，始得執行。 

(二) 水庫中、上游河段清淤：持續於義興壩、羅浮橋及其他可

行之河段展開清淤及土方清運作業。 

(三) 水庫下游抽泥浚渫： 

1. 石門水庫淤泥浚渫為長期工作，除持續以自行建置抽泥

船將淤泥抽至沉澱池置放。 

2. 如環境保護、水利等相關法令問題得以解決，將持續執

行沉澱池放淤池、抽泥船抽出底泥排放、河道放淤等。 

(四) 沉澱池土方處置： 

1. 持續規劃辦理沉澱池土方清運，分別送往土資場及相關機

關之公共工程需土填料。 

2. 持續推動淤泥再利用多元化處置工作：經由中期目標試辦

及推廣計畫實施成果，針對 1 號至 7 號沉澱池設置淤泥處

理專區部分，考量淤泥再利用性、產業特性、市場需求與

接受度、使用規模、經濟成本及相關法令限制等因素，評

估可行性及決定是否委託專業顧問負責後續淤泥處理專

區營運管理工作。 

二、 石門水庫因受地理環境影響，復經 921 震災致土質鬆動及艾

利颱風與歷次豪雨影響，致水庫上游大量表土沖刷流入水庫

大壩附近，影響水庫運轉作業，為期改善淤積影響水庫運轉

之情形，北水局除辦理水庫淤泥浚渫工作外，並配合特別預

算「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作業期程，以 100 年前

完成該整治計畫目標為優先考量，並於相關環境保護法令問

財政及經濟委員

會 98、6、16 第 4

屆第 26 次會議決

議：結案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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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得以解決，及其他法規配合修正後，當推動前述長期策略

目標，期使於有效辦理水庫淤泥浚渫工作，改善水庫淤積情

形，提昇水庫運轉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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